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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董事

及高管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3月26日，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了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裁白宝鲲先生、董事兼副总裁陈平先生、董事兼副总裁白宝萍女

士、总工程师杜万明先生分别出具的《股东承诺书》，具体内容如下：

白宝鲲先生、陈平先生、白宝萍女士、杜万明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同时为了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分别自愿承诺：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的12个月内（即2019年3月26日起至2020年3月25日止），不

减持个人名下所登记股份，包括承诺期间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新

增的股份。

本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

2019-023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为了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

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以

现场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选举詹美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其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和任职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

规定的要求。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詹美连

詹美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出生，大学专科。 曾在广东省从

化市安怡幼儿园、深圳市新得利电器制造厂工作；2004年8月入职公司，现任公司铝合金

推拉窗、门配件事业部行政主管。

截至目前，詹美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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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星期二）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15:00至

2019年3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大坪坚朗路3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白宝鲲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36,216,37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807％。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35,861,2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68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55,14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8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46,462,87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46,107,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5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55,1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21,540,000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4,814,024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

数为316,725,976股。 ）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白宝鲲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闫桂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陈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白宝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王晓丽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殷建忠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7选举赵键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束伟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2.02选举黄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2.03选举赵正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2.04选举许怀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尚德岭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

表监事。

3.02选举张平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216,371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62,87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本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

表监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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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9年3月2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26日以现场口头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白宝鲲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白宝鲲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白宝鲲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专业各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战略委员会：白宝鲲先生（主任委员）、陈平先生、闫桂林先生、白宝萍女士、王晓丽

女士、殷建忠先生、赵正挺先生；

审计委员会：许怀斌先生（主任委员）、赵正挺先生、闫桂林先生；

提名委员会：黄强先生（主任委员）、束伟农先生、白宝萍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束伟农先生（主任委员）、许怀斌先生、王晓丽女士。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黄强先生、赵正挺先生、许怀斌先生、束伟农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白宝鲲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白宝鲲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陈平先生、白宝萍女士、王晓丽女士、殷建忠先生、张德

凯先生、黄庭来先生、陈志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陈平先生、白宝萍女士、王晓丽女士、殷建忠先生、张德凯先生、黄庭来先生、陈志明

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五、《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杜万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杜万明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殷建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殷建忠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七、《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邹志敏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邹志敏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八、《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闫桂林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闫桂林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九、《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韩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韩爽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

一、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白宝鲲

白宝鲲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MBA。 白宝鲲先生自2003年初创办公司，长期专注于建筑五金领域的发展，现担任中

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深

圳市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房地产与门窗幕墙产业合作联盟副理事长、全国建筑幕

墙门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48）委员。2014年12月，荣获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功

勋人物；2015年12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职务。

截至目前， 白宝鲲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13,789,676股， 占公司总股本

35.39%；同时，东莞市坚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信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4,

964,956股，其中白宝鲲先生持有坚信实业72.26%股份；东莞市幸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幸源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4,964,956股，其中白宝鲲先生持有60.94%股

份；东莞市坚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守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2,847,757

股，其中白宝鲲先生持有坚守实业63.64%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白宝鲲先

生与白宝萍女士为兄妹关系，白宝鲲先生之父与殷建忠先生配偶之父系兄弟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

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束伟农

束伟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东南大学毕业，硕士研究

生。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结构总工程师，中国钢结构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钢

结构协会预应分会、 设计分会副理事长。 束伟农先生是国内建筑结构设计领域领军人

物，近年来先后主持了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首都机场T3航站楼、昆明机场航站楼、凤凰国

际传媒中心、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中国石油大厦、北京电视中心、侨福芳草地、珠海歌

剧院、中国尊、丽泽SOHO等众多一流项目的结构设计工作。 在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论

文30余篇，参编《建筑结构荷载规范》、《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抗震设计规程》等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 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建筑结构设计奖13

项、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奖26项、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20项、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

作金银奖3项、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1项、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

奖特等奖1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3项。

截至目前，束伟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黄强

黄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5年出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被评为建设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任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工程质量分会理事

长、中国BIM发展联盟理事长等。 多年从事岩土工程技术研发、建筑业信息化研究及企

业管理工作，多项研究成果获建设部科学技术进步奖。 主编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

标准》等多本国家和行业标准。独立编著出版了《勘察与地基若干热点技术问题》、《桩

基工程若干热点技术问题》、《深基坑支护工程设计技术》、《建筑企业管理与改制》、

《草根管理》、《论BIM》、《建筑业互联网系统架构模型》、《建筑业信息分解编码

A@bCo&e》等著作。

截至目前，黄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正挺

赵正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

硕士研究生。 自1991-2005年于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工作，2005-2009任全国工商

联房地产商会主任，2009-2011年任北京精瑞基金会秘书长，2011年至今任全联房地产

商会秘书长。 1998年获建设部建设先进个人奖，参与编写《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中

国绿色低碳住区技术评估手册》。

截至目前，赵正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怀斌

许怀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7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许怀斌先生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公派赴香港会计师行实习西方独立审计实务， 之后一直在国内

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及所属咨询公司担任副所长、副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务，具有中

国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资格。 许怀斌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曾任华德匡成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

股权融资与上市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现任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宜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许怀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平

陈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EMBA。 自

2003年公司成立起即一直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副总经理兼门窗事业部总经理、生产管理

中心副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裁，分管生产工作。

截至目前，陈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3,874,345股，占公司总股本7.43%；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白宝萍

白宝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学本科。 白宝萍女士担

任中国建筑学会幕墙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常务理

事、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的常务理事。自2003年公司成立起即一直在本公司工

作，历任销售副总经理，营销副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裁，分管营销中心工作。

截至目前，白宝萍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23,874,345股，占公司总股本7.43%；白宝

萍女士与白宝鲲先生为兄妹关系，白宝萍女士之父与殷建忠先生配偶之父系兄弟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晓丽

王晓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南开大学商学院EMBA。

王晓丽女士担任上海市建筑五金门窗行业协会副会长。 自2003年公司成立起即一直在

本公司工作，历任销售副总经理，营销副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裁，分管营销中心工作。

截至目前，王晓丽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13,022,370股，占公司总股本4.05%；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德凯

张德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学专科。 自2003年一直在本

公司工作，历任供应部部长、采购管理中心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裁，分管采供中心工作。

截至目前，张德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411,550股，占公司总股本0.75%；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黄庭来

黄庭来先生，中国香港籍，拥有香港居留权，1965年出生，香港科技大学工程机构管

理硕士。 1995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毕业，2005年获得香港大学和北京清

华大学合办的中国法律第二学位文凭课程修业证书。 曾在元丰五金有限公司、

Austpacific�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恒晖建材有限公司、 集宝香港有限公

司、同治堂集团任职，2001年-2008年在汉高中国担任大区销售经理和全国重点客户经

理，2008年-2011年在亚萨合莱亚太有限公司担任业务发展总监和总经理。自2012年加

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战略、投资发展工作。

截至目前，黄庭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志明

陈志明先生，中国台湾籍，硕士学历，陈志明先生于1975至1994年担任明基电脑股

份有限公司 （台湾） 主任，1994至1998年任新麦科技有限公司 （台湾） 协助工作，

1998-2006年任明基电通（上海浦东）科技公司副总经理，2007-2016年担任可成科技

（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2017年任苏州奔腾塑业有限公司总裁。 自

2017年加入公司，负责子公司管理中心工作。

截至目前，陈志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杜万明

杜万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1年出生，大学专科，高级工程师职称。自

2003年一直在本公司工作，曾任门窗五金事业部副总经理、公司总工程师，现任公司总

工程师。杜万明先生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铝门窗幕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塑料门窗

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建筑门窗配套件专家组成员、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幕墙工程分会专家

组成员；参与了“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典型地区用建筑外窗系统研究

开发》、“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新型乡村建筑材料研究与开发》、2012年广

东省低碳技术创新与示范重大科技专项科技计划项目-专题五：新型节能围护结构开发

及其产业化“高性能新型节能铝合金门窗” 中的建筑门窗五金类课题的研究、编制、配

套开发等工作；并参与编写了建筑门窗五金件等数十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建筑标准

图集等工作。

截至目前，杜万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411,550股，占公司总股本0.75%；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殷建忠

殷建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会计师职称。曾

在苏州塑料五厂、苏州罗技电子有限公司、苏州阳澄湖兴丽娱乐度假有限公司、苏州银

丽娱乐度假有限公司工作；2007年入职公司，历任财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分管订单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董事会等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殷建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617,325股，占公司总股本1.13%；殷建忠

先生配偶之父与白宝鲲先生、白宝萍女士之父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

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邹志敏

邹志敏先生，198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级会计

师。 2003�年11月加入本公司，历任财务管理中心主管、部长、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

监。

截至目前，邹志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92,206股，占公司总股本0.03%；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闫桂林

闫桂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大学专科。 自2003年公司

成立起即一直在本公司工作，曾担任生产管理中心副总裁。 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闫桂林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8,215,135股，占公司总股本8.78%；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 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韩爽

韩爽女士，198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200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已取得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7年入职公司，现任公司总裁办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韩爽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769-82955232

传真：0769-87947885

电子邮箱：dsb@kinlong.com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大坪坚朗路3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52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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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9年3月2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26日以现场口头方式向全体监

事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尚德岭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尚德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尚德岭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

尚德岭

尚德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大学专科。 自2003年一直

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综合部主管、综合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现任公司企划中

心部长。

截至目前，尚德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1,507股，占公司总股本0.06%；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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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

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41,155,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5.00%。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3月29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84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53,590,000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其中发行新股44,360,000股，老股转让9,230,000股；并且44,360,

000股新股于2016年3月2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后， 公司股本总额由170,000,000股变更为214,360,000股， 其中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70,000,000股。

2017年3月29日，公司解除限售股份合计9,2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058%，

剩余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60,770,000股。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公司2016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14,360,000股为基数， 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5,359万元；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321,540,000股。 2017

年6月8日，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321,540,000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41,155,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45名，解除限售股份合计241,15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

况

首次公开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发行上市前持有

公司股份的全体

45名股东

股份限售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发行股票前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014 年

02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闫桂林、

陈平、白宝萍、王

晓丽、殷建忠、赵

键、尚德岭、张德

凯和杜万明

股份减持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

不再担任公司上述职务， 则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2014 年

02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闫桂林、

陈平、白宝萍、王

晓丽、殷建忠、赵

键、 张德凯和杜

万明

股份减持

承诺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其所持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其所持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 如超过上述期限拟减持公司股

份的， 其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办理；其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

履行上述承诺。

2014 年

02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发行上市前持有

公司股份的全体

45名股东

股份减持

承诺

若违反上述股票锁定期承诺， 其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

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

的股票， 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

全部股份的锁定期3个月。若其因未履行上述

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其

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

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其将向

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4 年

04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

稳定股价

承诺

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一旦出现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其

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

时，控股股东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实施

以下具体股价稳定措施：

1、控股股东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将以增持

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 如公司在上述需启动

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了股价稳定

措施， 控股股东可选择与公司同时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或在公司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完毕后

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再行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 控股股东将在有关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

件成就后三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

方案，在三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应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计划。 在

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三个

交易日后， 控股股东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增

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但如果公司披露控股股

东买入计划后三个交易日内公司股价已经不

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 控股

股东可不再实施上述买入公司股份计划。

2、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于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3、控股股东用于股份增持的资金为上市

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不少于2,000万元 （资

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

质押股票贷款等方式）。但在稳定股价方案实

施过程中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继续实施稳定

股价措施条件的， 控股股东可停止实施该方

案。

4、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

如控股股东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

具体措施， 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

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如果控股股东未履行上述承诺的，

将自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取

薪酬及股东分红， 直至控股股东按上述预案

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时为止。

2014 年

02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闫桂林、

陈平、白宝萍、王

晓丽、殷建忠、赵

键、张德凯、杜万

明和黄庭来

稳定股价

承诺

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一旦出现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其

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

时， 且公司及控股股东实施完毕股价稳定措

施后， 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其将依据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不影响公司上市

条件的前提下实施以下具体股价稳定措施：

1、将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

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 公司应按照相关

规定披露其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公司披

露其买入公司股份计划的三个交易日后，其

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

但如果公司披露其买入计划后三个交易日内

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

的条件的， 其可不再实施上述买入公司股份

计划。

2、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

司股份的， 买入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3、将在股票上市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使

用不少于其在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

（津贴）累计额的50%稳定股价。

4、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

时，如其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

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

其未履行上述承诺的， 则其将在前述事项发

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

酬（津贴）及股东分红（如有），直至其按上

述预案内容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

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 年

02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

因信息披

露重大违

规购回股

份、 赔偿

损失承诺

及相关约

束措施

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控股

股东将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 并且控股股东将依法购回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其公开发售的股份。 控股股

东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当日

通过公司进行公告，并在上述事项认定后3个

交易日内启动购回事项， 采用二级市场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要约收购等

方式购回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其公开发

售的股份， 购回价格为当时公司股票二级市

场价格， 且不低于发行价加上同期银行存款

利息。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

购回价格及购回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

2、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 控股股东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3、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公司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上

述购回或赔偿措施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并在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及股东分红，同时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其按上

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

毕时为止。

2014 年

04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

股份减持

承诺

1、其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

行减持， 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减持股份数不超

过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锁定期满

后第二年减持股份数不超过发行后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2.5%（若公司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

增发等事项的， 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

整）；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发

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

整）。

2、若其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

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

的股票， 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

全部股份的锁定期3个月。如果其因未履行上

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

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

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其将

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4 年

04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闫桂林、陈平、白

宝萍和王晓丽

股份减持

承诺

1、其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

行减持， 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减持股份数不超

过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若公司有送

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股份总数

应作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减持股份

数不超过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若其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

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

的股票， 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

全部股份的锁定期3个月。如果其因未履行上

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

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

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其将

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4 年

04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无。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无。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为其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锁定期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3月29日（星期五）。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41,155,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00%。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45名，其中42名自然人股东，3名法人股东。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备注

1 白宝鲲 113,789,676 113,789,676 担任董事长、总裁

2 闫桂林 28,215,135 28,215,135 担任董事、审计部负责人

3 陈平 23,874,345 23,874,345 担任董事、副总裁

4 白宝萍 23,874,345 23,874,345 担任董事、副总裁

5 王晓丽 13,022,370 13,022,370 担任董事、副总裁

6

东莞市

坚信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4,964,956 4,964,956

7

东莞市

幸源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4,964,956 4,964,956

8 白宝鹏 4,823,100 4,823,100

9 殷建忠 3,617,325 3,617,325 担任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0

东莞市

坚守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2,847,757 2,847,757

11 杜万明 2,411,550 2,411,550 担任总工程师

12 张德凯 2,411,550 2,411,550 担任副总裁

13 赵键 2,411,550 2,411,550 担任董事，质押2,403,495股

14 周臣 709,280 709,280

15 尚景朕 709,279 709,279 质押257,993股

16 厉敏 567,425 567,425

17 赵波 567,425 567,425

18 刘应平 567,425 567,425

19 叶进峰 425,568 425,568

20 吕天义 425,568 425,568 质押165,000股

21 萧方 425,568 425,568

22 张卫明 425,568 425,568 质押321,900股

23 张家亮 425,568 425,568

24 黄兴艺 425,568 425,568

25 宋斐晔 425,568 425,568

26 孙彦迁 425,568 425,568

27 张绍良 354,640 354,640

28 杨济雪 354,641 354,641 质押229,999股

29 王杰堂 354,641 354,641

30 秦哲 212,784 212,784

31 毕同永 212,784 212,784

32 尚德岭 191,507 191,507 担任监事会主席

33 尚志霞 170,228 170,228 质押169,996股

34 程传宏 166,681 166,681

35 王建民 163,135 163,135

36 华振科 163,136 163,136

37 王琦 159,588 159,588

38 马春笋 148,950 148,950

39 戴志平 127,671 127,671

40 周林 127,671 127,671

41 彭永享 124,125 124,125

42 刘建春 120,577 120,577

43 邹志敏 92,206 92,206 担任财务总监

44 朱焕平 92,206 92,206

45 庞超 63,836 63,836

合计 241,155,000 241,155,000

注：1、本次限售股解禁后，白宝鲲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仍需遵守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即每年只能转让其持股的25%。 白宝

鲲、闫桂林、陈平、白宝萍和王晓丽还需遵守其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的减

持承诺，具体参见本文“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 因此，白宝鲲

所持公司股份本次可实际流通数量为公司股份总数的2.5%；闫桂林、陈平、白宝萍和王

晓丽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本次可实际流通数量为公司股份总数的1%。

2、赵键等股东质押的股票在解除质押前不能上市流通。

（五）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法人或个人对其间接持有的股份做出限售承诺的，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

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

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5、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和申请表；

2、公司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清单；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 ）作为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份发行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84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53,590,000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其中发行新股44,360,000股，老股转让9,230,000股；并且44,360,

000股新股于2016年3月2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后， 公司股本总额由170,000,000股变更为214,360,000股， 其中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70,000,000股。

2017年3月29日，公司解除限售股份合计9,2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058%，

剩余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60,770,000股。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公司2016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14,360,000股为基数， 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5,359万元；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321,540,000股。 2017

年6月8日，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321,540,000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241,155,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45名，解除限售股份合计241,155,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

况

首次公开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发行上市前持有

公司股份的全体

45名股东

股份限售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发行股票前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014

年 02

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闫桂林、

陈平、白宝萍、王

晓丽、殷建忠、赵

键、尚德岭、张德

凯和杜万明

股份减持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如不再

担任公司上述职务， 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百分之五十。

2014

年 02

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闫桂林、

陈平、白宝萍、王

晓丽、殷建忠、赵

键、 张德凯和杜

万明

股份减持

承诺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其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其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超过上述期限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其承诺将

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其不会因职务

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2014

年 02

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发行上市前持有

公司股份的全体

45名股东

股份减持

承诺

若违反上述股票锁定期承诺， 其将在公司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股

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

定期3个月。若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

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

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 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2014

年 04

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

稳定股价

承诺

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一旦出现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其上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控

股股东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

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实施以下具体股

价稳定措施：

1、控股股东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将以增持公

司股份的方式进行。 如公司在上述需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了股价稳定措施，

控股股东可选择与公司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或在公司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收

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时再行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控股股东将在

有关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后三个交易日

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在三个交易日内

通知公司， 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控股股东

增持股份的计划。 在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三个交易日后， 控股股东将按照

方案开始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但如果公

司披露控股股东买入计划后三个交易日内公司

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

的， 控股股东可不再实施上述买入公司股份计

划。

2、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

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3、控股股东用于股份增持的资金为上市之

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不少于2,000万元 （资金来

源为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质押股

票贷款等方式）。 但在稳定股价方案实施过程

中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继续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条件的，控股股东可停止实施该方案。

4、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

控股股东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

措施， 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控股股东未履行上述承诺的， 将自前述事

项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酬及股东分

红， 直至控股股东按上述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

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

年 02

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闫桂林、

陈平、白宝萍、王

晓丽、殷建忠、赵

键、张德凯、杜万

明和黄庭来

稳定股价

承诺

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一旦出现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其上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且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施完毕股价稳定措施后，公

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时，其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实

施以下具体股价稳定措施：

1、将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

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 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

披露其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公司披露其买

入公司股份计划的三个交易日后， 其将按照方

案开始实施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 但如果公司

披露其买入计划后三个交易日内公司股价已经

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 其可

不再实施上述买入公司股份计划。

2、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

股份的， 买入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3、将在股票上市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使用

不少于其在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

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 （津

贴）累计额的50%稳定股价。

4、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

时，如其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

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其未履行

上述承诺的，则其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酬（津贴）及股

东分红（如有），直至其按上述预案内容的规定

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

年 02

月 12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

因信息披

露重大违

规购回股

份、 赔偿

损失承诺

及相关约

束措施

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控股股东将

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并且控股股东将依法购回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其公开发售的股份。 控股股东将在中国证

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

告，并在上述事项认定后3个交易日内启动购回

事项，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购回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时其公开发售的股份， 购回价格为当

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 且不低于发行价加

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

息事项的， 上述购回价格及购回股份数量应做

相应调整。

2、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控股股东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3、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购

回或赔偿措施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

止在公司领取薪酬及股东分红， 同时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其按上述承诺采取

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

年 04

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白宝鲲

股份减持

承诺

1、其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行

减持， 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减持股份数不超过发

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锁定期满后第二

年减持股份数不超过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若公司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

的，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2、若其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将在公司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股

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

定期3个月。如果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

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

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

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 其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2014

年 04

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闫桂林、陈平、白

宝萍和王晓丽

股份减持

承诺

1、其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行

减持， 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减持股份数不超过发

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若公司有送股、转

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 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

应调整），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减持股份数不超过

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2、若其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将在公司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股

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

定期3个月。如果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

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

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

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 其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2014

年 04

月 18

日

至 承

诺 履

行 完

毕

正常履

行中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无。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无。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为其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锁定期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3月29日（星期五）。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41,155,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00%。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45名，其中42名自然人股东，3名法人股东。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白宝鲲 113,789,676 113,789,676 担任董事长、总裁

2 闫桂林 28,215,135 28,215,135 担任董事、审计部负责人

3 陈平 23,874,345 23,874,345 担任董事、副总裁

4 白宝萍 23,874,345 23,874,345 担任董事、副总裁

5 王晓丽 13,022,370 13,022,370 担任董事、副总裁

6

东莞市坚信实业

投资

有限公司

4,964,956 4,964,956

7

东莞市幸源实业

投资

有限公司

4,964,956 4,964,956

8 白宝鹏 4,823,100 4,823,100

9 殷建忠 3,617,325 3,617,325 担任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0

东莞市坚守实业

投资

有限公司

2,847,757 2,847,757

11 杜万明 2,411,550 2,411,550 担任总工程师

12 张德凯 2,411,550 2,411,550 担任副总裁

13 赵键 2,411,550 2,411,550 担任董事，质押2,403,495股

14 周臣 709,280 709,280

15 尚景朕 709,279 709,279 质押257,993股

16 厉敏 567,425 567,425

17 赵波 567,425 567,425

18 刘应平 567,425 567,425

19 叶进峰 425,568 425,568

20 吕天义 425,568 425,568 质押165,000股

21 萧方 425,568 425,568

22 张卫明 425,568 425,568 质押321,900股

23 张家亮 425,568 425,568

24 黄兴艺 425,568 425,568

25 宋斐晔 425,568 425,568

26 孙彦迁 425,568 425,568

27 张绍良 354,640 354,640

28 杨济雪 354,641 354,641 质押229,999股

29 王杰堂 354,641 354,641

30 秦哲 212,784 212,784

31 毕同永 212,784 212,784

32 尚德岭 191,507 191,507 担任监事会主席

33 尚志霞 170,228 170,228 质押169,996股

34 程传宏 166,681 166,681

35 王建民 163,135 163,135

36 华振科 163,136 163,136

37 王琦 159,588 159,588

38 马春笋 148,950 148,950

39 戴志平 127,671 127,671

40 周林 127,671 127,671

41 彭永享 124,125 124,125

42 刘建春 120,577 120,577

43 邹志敏 92,206 92,206 担任财务总监

44 朱焕平 92,206 92,206

45 庞超 63,836 63,836

合计 241,155,000 241,155,000

注：1、本次限售股解禁后，白宝鲲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仍需遵守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即每年只能转让其持股的25%。 白宝

鲲、闫桂林、陈平、白宝萍和王晓丽还需遵守其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的减

持承诺，具体参见本文“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 因此，白宝鲲

所持公司股份本次可实际流通数量为公司股份总数的2.5%；闫桂林、陈平、白宝萍和王

晓丽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本次可实际流通数量为公司股份总数的1%。

2、赵键等股东质押的股票在解除质押前不能上市流通。

（五）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法人或个人对其间接持有的股份做出限售承诺的，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

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就公司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

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潘祖祖 刘祥茂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7日


